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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當前經濟環境嚴峻，產業投資涉及之土地議題包羅

萬象，從區位的選定、土地取得、規劃、使用變更、環境影

響評估等審議、開發至使用管理等階段，考量制度檢討應有

輕重緩急，本方案採議題導向，先針對產業用地相關審議及

管制制度等進行檢討，優先以提高行政效能、已有共識且現

階段可推動者先予辦理，並視執行成果再進行後續檢討作業。

同時，為回應經貿國是會議之共識，對於產業用地之整體規

劃及活化利用課題亦一併提出檢討與建議方向，爰研擬本方

案，以提高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及打造更友善之產業投資環境，

吸引廠商投資意願，並提升整體經濟發展及產業競爭力。 

本方案所稱產業用地之性質並不侷限於製造業，其規模

亦不必然屬大型產業園區，初步可分為「依目的事業法令設

置之產業園區」、或「依土地利用法令劃編之產業用地」2大

類。前者係指依各類專法設置、有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產業園區；後者係指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之工業區、產業專

用區，或依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變更編定之工業區、丁種建

築用地或其他產業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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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用地之設置及其面臨課題 

一、產業用地之設置 

(一)針對產業園區或用地之新設，從選址到開發完成，其間

歷經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土地使用變更及土地

取得等階段，涉及目的事業、土地使用、環保、農業、

水土保持及土地徵收等主管機關之審查，審查程序複雜；

且於土地使用變更審議階段多要求申請人回饋負擔(如

下圖)。 

 

 

 

 

產業用地設置流程圖 

(二)對於既有之產業園區或用地，由於外在產業環境變遷快

速，但原本審核通過之土地使用計畫，多無法即時因應

產業需要進行調整。甚至由於產業轉型或另有其他考量，

導致既有產業用地閒置或低度利用，卻因產權為私人所

有，無法提供予其他有設廠需求之廠商使用，政府需另

外開發新的產業園區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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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臨課題 

從上述產業用地之設置流程，分別針對規劃利用、審查

效率、回饋負擔及使用彈性等各面向進行檢討，歸納相關課

題分析如次： 

(一)產業園區欠整體規劃、部分用地仍有閒置低度利用情形 

1.產業園區設置缺乏整體規劃，產業用地區域供需失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各自產業需求開發產業園區，缺乏

整體產業空間規劃，北部、中部用地需求高，南部供過

於求，區域供需失衡。 

2.部分都市計畫工業區、地方或民間編定工業區開闢率低 

早期工業區未進行整體開發，面臨公共設施開闢率低或

老舊，產業用地待轉型與再發展。 

3.產業用地閒置或低度利用，影響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目前閒置低度利用之產業用地，多屬私人所有，因價格

因素或地主不願釋地，致有設廠需求之廠商無法取得合

宜之土地。 

(二)審查時程不確定性高 

1.審查程序涉及各類主管機關，效率待檢討 

目前土地變更涉及目的事業、土地使用、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用水或農地變更等主管機關審查，各機關依

其主管法規審查，雖法令有規定得採併行或聯席審查方

式辦理，惟實務操作上仍未能充分採行，審議效率待檢

討。 

2.審查範疇或內容重複，缺乏橫向連繫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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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土地徵收、環境影響評估及

農業主管機關皆各自成立委員會或相關審議小組等負

責審查，其審查範疇包含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等全

方位面向，審查內容範疇多有重複，缺乏橫向聯繫，各

審查機關權責分工不清。 

(三)廠商成本負擔不確定 

1.都市計畫變更未有明確之開發義務負擔或回饋標準 

現行都市計畫變更相關審議規範規定，雖訂有開發義務

負擔計算方式，惟實務上，地方政府經常要求開發單位

額外提供開發義務負擔或回饋，滋生產業投資不確定

性。 

2.開發義務負擔或回饋之收取時機待檢討 

目前開發義務負擔或回饋之收取皆於用地變更前、建築

執照或使用執照核發前，增加廠商初期營運成本。 

3.未整體考量產業投資之受益與貢獻 

開發義務負擔之收取皆以社會公平正義為原則，但未考

量產業對經濟與就業之正面效益與貢獻。 

(四)土地使用管制欠缺彈性 

1.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未能即時因應產業需要 

目前都市土地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第 39條規定，

雖可透過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省（市）施行細則或自

治條例因地制宜實施管制，惟都市計畫變更及法令修正

耗時，難以即時因應產業需求快速調整。 

2.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一體適用，未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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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同一種使用地不論所

在區位為何，皆依相同規定管制，無法因地制宜。 

3.缺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導調整土地使用機制 

目前土地使用管制係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主導，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主要係扮演意見提供與諮詢之角色，對於其

所主管之經營管理專區，缺乏主導土地使用管制之權限，

無法主動直接引導產業發展。 

 

參、政策目標 

一、活化既有產業用地 

透過整體規劃、強化供需媒合機制，提高既有產業用

地利用效率，以利國土資源有效運用。 

二、提升審議效能 

改進各類審議程序，釐清各審查機關內容及權責，提

升審議效能。 

三、合理回饋負擔 

建立合理之開發義務負擔與回饋機制，降低產業投資

之不確定性。 

四、強化使用彈性 

健全土地合理使用，提高使用管制彈性，以因應產業

投資環境快速變遷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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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改進建議 

為解決產業用地面臨之課題，並達到上述政策目標，提

出相關改進建議如下: 

一、活化既有產業用地 

(一)研擬整體產業空間發展計畫 

於全國區域計畫訂定產業空間發展計畫，即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提出滿足產業市場需求、符合全國區域計

畫發展策略與土地使用基本原則之產業空間發展計畫，

以確認產業用地發展總量與時程。 

(二)強化工業區、產業園區土地清查與供需媒合機制 

全面清查工業區及產業園區土地使用狀況，即時更新工

業用地資訊平台，提供專業仲介資源，強化供需媒合機

制。 

(三)研議開闢率低工業區之解決對策 

檢討開闢率低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地方或民間編定之工

業區，研提相關解決對策，可朝部分或全部解除編定、

園區轉用、調整土地使用內容、改善公共設施及以多元

化開發模式處理等方向研議。 

(四)研提活化產業用地具體作法  

針對私人所有之閒置或低度利用產業用地，研提活化利

用之具體作法，可朝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增加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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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交易成本、閒置土地原價收回或市價購回及建立鼓

勵民間自辦產業用地再生之機制等方向研議。 

二、提升審議效能 

（一）整合各類審查程序，落實「單一窗口」制度 

1.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單一窗口，協助產業解決

投資過程遭遇之問題。 

為積極協助產業發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

產業用地可能面臨之各類審議，成立單一窗口，並建

立相關審議協助機制，例如協助取得相關審議應備同

意文件（如用水及排水計畫同意、農地變更同意、電

力或電信配合文件等）、追蹤審議時程，或協助洽土

地主管機關查詢環境敏感地區等，並於各項審議過程

中，明確表達產業政策及對於個案之立場。 

2.訂定產業用地單一窗口受理協助作業原則。 

為利後續執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訂

定相關作業原則，以利各機關依循辦理。 

(二)落實併行或聯席審查機制並限時完成 

1.環境影響評估、農地變更審查與區域計畫委員會併行

或先行作業。 

(1)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條，已規定環境

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規劃書與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

作業，可採併行方式辦理。 

(2)為避免增加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計畫等審查之不確

定性，有關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農地變更為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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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使用之農業主管機關同意程序應予以提前。亦即

針對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時，農業用地變更同

意文件修正為申請時即應取得之文件。 

2.徵收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得與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

計畫委員會併行或聯席審查。 

(1)目前內政部已訂有「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

作業方式」，針對應辦理徵收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

之案件，得視個案情形與該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區

域計畫委員會聯席聽取簡報或共同辦理現地勘查，

使各該委員會（或審議小組）能一次掌握開發計畫

及徵收公益性、必要性之報告內容。 

(2)惟上開作法僅係行政上之聯合作業，未來得進一步

視個案內容，將徵收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審查予以

提前，並得與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併

行或聯席審查，以利各審查機關或委員意見之整

合。 

3.非都市土地之開發涉及使用分區變更者，水土保持計

畫得與雜項執照或建造執照併行申請。 

(1)為避免水土保持施工在前，雜項執照或建造執照施

工在後，相關公共設施或管線無法一併施作之無效

率情形，非都市土地之開發涉及使用分區變更者，

將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時機，調整於土地變更編定

異動登記後，與雜項執照或建造執照併行申請。 

(2)另為避免先行完成土地異動登記後，申請人遲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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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整地開發，規定其應於土地異動登記後一定期限

內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文件，屆期未取得者，原

許可及土地異動登記之處分失其效力。 

(三)針對案情單純或重複審查之程序、書圖文件予以簡化或

整併 

1.針對案情單純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之變更，簡

化其審查程序。 

為提高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效率，針對已取

得開發許可之案件，其變更事項屬一定面積以下或性

質單純者，由主管機關審查並簡化書圖內容，免提區

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2.整併區段徵收審查作業程序 3階段為 2階段。 

為避免同一個案重複提報審查，針對區段徵收抵

價地比例之審核，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地價評

議委員會核定後，再併入區段徵收計畫書內一併報核，

將原本 3階段之區段徵收審查作業，整併為 2階段。 

（四）釐清各審查範疇與權責分工，檢討重複審查項目 

1.檢討釐清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之審查

範疇與權責分工，檢討重複審查事項，建立橫向聯繫

機制及分工原則。 

經檢視目前環境影響評估與土地變更審查內容

中，例如「景觀遊憩」、「社會經濟」、「交通」、「地質

地形」、「文化」等為環境影響評估、區域計畫、都市

計畫重複審查項目，各主管機關應檢討相關法令，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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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避免重複審查。 

2.檢討釐清土地徵收公益性、必要性評估審查與都市計

畫及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審查範疇與權責分工。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2 及第 13 條第 2 項

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就社會、

經濟、文化與生態、永續發展及其他等 5項因素，及

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等 18 種評估事項予以評

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上開評估事項部分已

於興辦事業或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等階段進行評估或審查，請內

政部檢討釐清，以避免重複審查。 

3.檢討釐清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與農地變更審查內容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農業用地變更

需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主管機關得組成專

案小組進行審查。上開審查內容是否與土地使用主管

機關之開發許可審查內容重複，請相關主管機關應檢

討釐清。 

4.檢討非都市工業區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之審查內容 

為避免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清，檢討非都市工業區

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之審查內容，由中央訂定相關審

議規定，將非都市工業區之細部計畫授權地方政府或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三、建立合理之都市計畫開發義務負擔與回饋制度 

（一）針對產業投資型開發案檢討開發義務負擔及回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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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避免地方政府過度要求提供開發義務負擔或回饋，

中央針對產業投資型開發案，應檢討並明確訂定開發

義務負擔及回饋標準，降低投資不確定性。 

2.地方對於特殊案件如額外要求其他開發義務負擔時，

須研提分析報告送審。 

（二）訂定回饋分期收取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 

1.依產業投資開發型態與營運狀況訂定彈性之回饋收

取時程 

目前中央雖已於各都市計畫相關變更審議規範

或處理原則訂有回饋金得分期繳交之規定，惟地方政

府實務執行上，通常要求最後一期應於建造執照或使

用執照核發前繳納，為降低廠商初期設廠與營運成本，

建議明文規範回饋金得於廠商營運後一定期限內繳

交。 

2.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為避免滋生負擔或回饋無法收取之情形，應同時

訂定配套措施。 

（三）增列產業投資貢獻抵減機制 

由於目前開發義務負擔之收取僅考量社會公平正義

原則，可研議將產業對經濟發展與就業之貢獻納入整

體考量，廠商如已設廠營運，可提出相關貢獻之分析

說明，用以抵減部分回饋金。 

四、強化土地使用管制彈性 

（一）建立彈性之都市土地規劃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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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無法即時因應產業發

展需求之問題，研議建立彈性之都市土地規劃管制制

度（如浮動分區制）。 

（二）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為提高規劃彈性，促進產業發展，並以計畫導向方式

規劃管制非都市土地使用，依照計畫視實際需要訂定

使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或進一步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基於事業需要，自行訂定容許使用項目，不受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限制。 

2.針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規定之容許使用細

目，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規定者，回歸各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 

（三）在總量管制下，賦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彈性調整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權責 

為快速因應產業發展需要及趨勢，在不違反原核定計

畫開發總量，且不涉及環境敏感地區下，針對有預算、

專法、專責機關且具意願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考量適度賦予其彈性調整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權

責(如土地使用配置、容許使用項目或強度)。 

伍、推動作法及分工 

本案奉  行政院核定後，將由各主管部會依規劃方

案之權責分工(如下表)，於 3個月內完成後續相關法令

之修訂或研提具體改善作法，並定期追蹤列管，以期達

成本方案之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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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建議權責分工表 

 改   進   建   議 說     明 主 ( 協 ) 辦 部 會 

一

、

活

化

既

有

產

業

用

地 

(一)研擬整體產業空間發展計畫 於全國區域計畫訂定產業空

間發展計畫，確認產業用地發

展總量與時程。 

經濟部 

科技部 

內政部 

(二)強化工業區、產業園區土地清查與

供需媒合機制 

全面清查工業區及產業園區

使用狀況，即時更新工業用地

資訊平台，強化供需媒合機

制。 

經濟部、內政部(科

技部、地方政府) 

(三)研議開闢率低工業區之解決對策 

  

 

研議解除編定、園區轉用、調

整土地使用內容、改善公共設

施及以多元化開發模式處理

之作法。 

經濟部 

內政部 

科技部 

(四)研提活化產業用地具體作法 研議提高閒置土地持有及交

易成本、增訂閒置土地購回等

作法。 

經濟部 

二

、

提

升

審

議

效

能 

(一)整合各類審查程序，落實「單一窗

口」制度 

1.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單一窗

口，協助產業解決投資過程遭遇之問

題。 

2.訂定產業用地單一窗口受理協助作

業原則 

 

 

 

為積極協助產業發展，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針對產業用地可

能面臨之各類審議，成立單一

窗口，並建立相關審議協助機

制。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二)落實併行或聯席審查機制並限時完

成 

1.環境影響評估、農地變更審查與區域

計畫委員會併行或先行作業。 

 

 

(1)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已規定環境影響評

估、水土保持規劃書與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查作業，

可採併行方式辦理。 

(2)為避免上開審查之不確定

性，針對非都市土地開發

許可審議時，農業用地變

更同意文件修正為申請時

即應取得之文件。 

 

 

內政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4 
 

 改   進   建   議 說     明 主 ( 協 ) 辦 部 會 

2.徵收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得與都市

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併行或

聯席審查。 

(1)目前內政部已訂有「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作

業方式」，針對應辦理徵收

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之案

件，得視個案情形與該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

畫委員會聯席聽取簡報或

共同辦理現地勘查，使各

該委員會（或審議小組）

能一次掌握開發計畫及徵

收公益性、必要性之報告

內容。 

(2)惟上開作法僅係行政上之

聯合作業，未來得進一步

視個案內容，將徵收公益

性與必要性評估審查予以

提前，並得與都市計畫委

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併

行或聯席審查，以利各審

查機關或委員意見之整

合。 

內政部 

3.非都市土地開發涉及使用分區變更

者，水土保持計畫得與雜項執照或建

造執照併行申請。 

(1)為避免水土保持施工在

前，雜項執照或建造執照

施工在後，相關公共設施

或管線無法一併施作之無

效率情形，非都市土地之

開發涉及使用分區變更

者，將水土保持計畫之審

查時機，調整於土地變更

編定異動登記後，與雜項

執照或建造執照併行申

請。 

(2)另為避免先行完成土地異

動登記後，申請人遲未進

場整地開發，規定其應於

土地異動登記後一定期限

內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內政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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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進   建   議 說     明 主 ( 協 ) 辦 部 會 

文件，屆期未取得者，原

許可及土地異動登記之處

分失其效力。 

(三)針對案情單純或重複審查之程序、

書圖文件予以簡化或整併 

1.針對案情單純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

可案件之變更，簡化其審查程序 

 

 

為提高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

議效率，針對已取得開發許可

之案件，其變更事項屬一定面

積以下或性質單純者，由主管

機關審查並簡化書圖內容，免

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內政部 

 

 

 

 

 

2.整併區段徵收審查作業程序 3階段

為 2階段 

為避免同一個案重複提報審

查，針對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

之審核，改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地價評議委員會核定

後，再併入區段徵收計畫書內

一併報核，將原本 3 階段之區

段徵收審查作業，整併為 2 階

段。 

內政部 

(四)釐清各審查範疇與權責分工，檢討

重複審查項目 

1.檢討釐清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畫及

區域計畫之審查範疇與權責分工，檢

討重複審查事項，建立橫向聯繫機制

及分工原則 

 

 

經檢視目前環境影響評估與土

地變更審查內容中，例如「景

觀遊憩」、「社會經濟」、「交

通」、「地質地形」、「文化」等

為環境影響評估、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重複審查項目，各主

管機關應檢討相關法令，儘量

避免重複審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內政部 

2.檢討釐清土地徵收公益性、必要性審

查與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委員會之

審查範疇與權責分工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2

及第 13條第 2項規定，需用土

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

就社會、經濟、文化與生態、

永續發展及其他等 5 項因素，

及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等 18 種評估事項予以評估興

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上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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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進   建   議 說     明 主 ( 協 ) 辦 部 會 

開評估事項部分已於興辦事業

或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

委員會、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等階段進行評估或審查，

請內政部檢討釐清，以避免重

複審查。 

3.檢討釐清非都市開發許可與農地變

更審查內容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

定，農業用地變更需先徵得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主管機

關得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審查。

上開審查內容是否與土地使用

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審查內容

重複，請相關主管機關應檢討

釐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4.檢討非都市工業區開發計畫及細部

計畫之審查內容 

為避免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清，

檢討非都市工業區開發計畫及

細部計畫之審查內容，由中央

訂定相關審議規定，將非都市

工業區之細部計畫授權地方政

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 

內政部 

三

、

建

立

合

理

之

都

市

計

畫

開

發

義

務

(一)針對產業投資型開發案檢討開發義

務負擔及回饋標準 

(1)為避免地方政府過度要求

提供開發義務負擔或回

饋，中央針對產業投資型

開發案，應檢討並明確訂

定開發義務負擔及回饋標

準，降低投資不確定性。 

(2)地方對於特殊案件如額外

要求其他開發義務負擔

時，須研提分析報告送審。 

內政部 

(二)訂定回饋分期收取機制及相關配套

措施 

1. 依產業投資開發型態與營運狀況訂

定彈性之回饋收取時程 

2. 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1)目前中央雖已於各都市計

畫相關變更審議規範或處

理原則訂有回饋金得分期

繳交之規定，惟地方政府

實務執行上，通常要求最

後一期應於建造執照或使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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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進   建   議 說     明 主 ( 協 ) 辦 部 會 

負

擔

與

回

饋

制

度 

用執照核發前繳納。為降

低廠商初期設廠與營運成

本，建議明文規範回饋金

得於廠商營運後一定期限

內繳交。 

(2)為避免上述負擔或回饋無

法收取之情形，建議應同

時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三)增列產業投資貢獻抵減機制 

 

 

由於目前開發義務負擔之收取

僅考量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可

研議將產業對經濟發展與就業

之貢獻納入整體考量，廠商如

已設廠營運，可提出相關貢獻

之分析說明，用以抵減部分回

饋金。 

內政部 

四

、

強

化

土

地

使

用

彈

性 

(一)建立彈性之都市土地規劃管制制度 為改善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無法即時因應產業發展需求之

問題，研議建立彈性之都市土

地規劃管制制度（如浮動分區

制）。 

內政部 

(二)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為提高規劃彈性，促進產業

發展，並以計畫導向方式

規劃管制非都市土地使

用，依照計畫視實際需要

訂定使用地之容許使用項

目，或進一步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基於事業需

要，自行訂定容許使用項

目，不受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之限制。 

(2)針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所規定之容許使用細

目，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已有規定者，回歸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定。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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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進   建   議 說     明 主 ( 協 ) 辦 部 會 

(三)在總量管制下，賦予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彈性調整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權責 

為快速因應產業發展需要及趨

勢，在不違反原核定計畫開發

總量，且不涉及環境敏感地區

下，針對有預算、專法、專責

機關且具意願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考量適度賦予其彈

性調整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

權責(如土地使用配置、容許使

用項目或強度)。 

內政部 

 

 


